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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水电施工企业基地建设暂行规定 

（能源部 1992 年 10 月 9 日发布 能源水电[1992]951 号） 

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，稳定水电施工队伍，切实解决其后

顾之忧，同时为长远发展打好基础，水利水电施工企业（含水利

水电总公司其它直属企业）要逐步建立永久性的生活、生产、教

育相结合的多功能、综合性基地。为进一步加强基地建设的管理

工作，制定暂行规定如下： 

一、基地建设要有长远规划。地点应以中等城市为主，有条

件的可依托大城市，避免在交通、生活和信息不便的工地投入过

大资金。在建工程的临建费，除安排工地必须的临建外，应用于

永久性的基地建设，以免造成浪费和损失。 

二、基地建设应贯彻执行“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城镇住宅标

准的规定”和“补充意见的通知”规定，不得随意超标。对个人

集资或合作建房的标准，可根据当地人民政府城建规划的要求和

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酌定。 

三、基地建设的资金来源，采用国家、企业、个人三者共同

负担，多渠道筹集资金的办法，除由能源部统筹支持和企业在建

安工作量中合理地提取一部分基地建设资金外，主要依靠各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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